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陇 市监 处 字〔2016〕 09 号
   当事人：徐红珊，女，汉族，初中文化，现年29岁，身份证住址：***，现今在腾冲市曩烟从事粮食经营，身份证号：***，联系电话: ***。                                                                                 

    经查：当事人未取得《粮食收购许可证》，未到登记机关登记办理《营业执照》，于2016年2月25日，在瑞丽市与瑞丽市旺实大米加工有限公司，以6695.00元人民币的价格购买了5150公斤大米（白色编织袋包装103袋粳米、50公斤/袋）；同日，在瑞丽市姐相乡与瑞丽市金龙大米加工店和附近村寨收购稻谷，委托瑞丽市金龙大米加工店加工成成品6275公斤大米，折合收购价为23217.00元人民币（金龙大米加工店加工成成品后，用当事人携带自制的印有“荷花傣家，碗碗香，云南省腾冲市荷花曩烟加工点”等字样的编织袋包装大米，有251袋，规格为25公斤/袋）。购买了上述大米后，当事人（其丈夫晚仕琪）自驾一辆解放牌轻型货车（车牌号：云M***），准备将大米贩运至腾冲市以2.8元/公斤、3.9元/公斤不等的价格销售获利。贩运途中，被陇川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城市中队执勤中查获并移送我局调查处理。时至查获当事人尚未售出，无违法所得。                                        

    上述事实有以下证据证实当事人的违法行为：                                    

    证据（一）：2016年2月25日，经当事人签字确认，执法人员检查现场制作的现场笔录一份2页，此证据证明查获现场，当事人驾一辆解放牌轻型货车（车牌号：云M***）贩运354袋大米的现场事实。                                                     

    证据（二）：2016年2月25日，执法人员在检查现场拍摄的照片三份8张，此证据证明当事人贩运的大米有：白色编织袋包装的103袋粳米（50公斤/袋）、印有“荷花傣家，碗碗香，云南省腾冲市荷花曩烟加工点”等字样的编织袋包装的251袋小软米（25公斤/袋）的现场事实。                                        

    证据（三）：2016年2月25日、2016年3月7日，对当事人徐红珊进行的两次询问制作的《询问笔录》二份7页，此证据证明当事人无任何经营手续在瑞丽市与瑞丽市旺实大米加工有限公司、瑞丽市金龙大米加工店和瑞丽市姐相乡附近村寨收购了11425公斤大米，欲贩运至腾冲市销售获利的事实经过当事人陈述。其中当事人陈述了携带自制的印有“荷花傣家，碗碗香，云南省腾冲市荷花曩烟加工点”等字样的编织袋，对金龙大米加工店为其加工的6275公斤大米，进行包装，欲假冒大米出产地进行销售的事实。                                                    

    证据（四）：2016年2月29日、2016年3月7日，对当事人之爱人晚仕琪进行的两次询问制作的《询问笔录》二份8页，此证据证明当事人的上述行为是夫妻同为，晚仕琪自驾一辆解放牌轻型货车（车牌号：云M***），将夫妻二人与瑞丽市旺实大米加工有限公司、瑞丽市金龙大米加工店购买的11425公斤大米，准备贩运至腾冲市销售获利的事实证词。                                                

    证据（五）：2016年3月9日，执法人员对瑞丽市旺实大米加工有限公司负责人帅恩旺拾、瑞丽市金龙大米加工店杨锡芹的询问制作的《询问笔录》二份3页，此证据证明当事人于2016年2月25日，到瑞丽市购买的11425公斤大米，大米来源于瑞丽市旺实大米加工有限公司、瑞丽市金龙大米加工店的证人证言。                                              

    证据（六）：2016年2月25日，当事人提供的“身份证”复印件一份1页。此证据证明当事人为自然人的身份情况。                                                    

    证据（七）：2016年2月29日，证人晚仕琪提供的“身份证”、 “行车证”复印件一份1页。此证据证明证人为自然人的身份情况。                                  
    证据（八）：2016年3月9日，证人瑞丽市旺实大米加工有限公司帅恩旺拾、瑞丽市金龙大米加工店杨锡芹提供的“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1页，此证据证明证人帅恩旺拾、杨锡芹的身份情况。                                       
    证据（九）：2016年3月9日，执法人员在瑞丽市瑞丽市旺实大米加工有限公司、瑞丽市金龙大米加工店现场实地拍摄的照片二份4张，此证据证明证人有固定经营场所的现场事实。                                                  
    以上事实证据均有当事人、证人签名按手印予以确认。                                                  

    综上所述，当事人未取得《粮食收购许可证》，未到登记机关登记办理《营业执照》，擅自于2016年2月25日，在瑞丽市与瑞丽市旺实大米加工有限公司、瑞丽市金龙大米加工店和瑞丽市姐相乡附近村寨，以29912.00元人民币的价格收购了11425公斤大米，准备贩运到腾冲市销售获利的事实，违反《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第九条第一款 “取得粮食收购资格，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等规定办理登记的经营者，方可从事粮食收购活动。”的规定，属擅自从事粮食收购活动的行为。                                                   
    调查过程中当事人态度诚恳，有改正错误之觉悟，遵循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鉴于当事人能积极配合我局进行案件调查，违法行为对社会经济秩序影响甚微，且尚未获得违法所得，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当事人具备从轻处罚之情形。                                         
    依据《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第四十一条第一款“未经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许可或者未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擅自从事粮食收购活动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非法收购的粮食；情节严重的并处非法收购粮食价值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我局决定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作如下行政处罚：没收非法收购的粮食（大米）11425公斤。                                                                                            
    当事人如对本处罚决定不服，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

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德宏州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复议，也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本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                                                                                  

                        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二○一六年三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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